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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127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5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

批 2026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支付担保费额度的议案》。现专项公告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保障日常经营需要，2026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

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企业拟为

公司及所属企业部分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60亿元的担保额度。根据国资

担保相关制度要求，公司及所属企业拟根据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按照年化

0.1%的担保费率向泰达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企业支付担保费，预计 2026年度公司

及所属企业向关联方支付的担保费不超过人民币 2,400万元（含税）。

（二）关联关系

因泰达控股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泰达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企业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关联董事王卓先生、徐阳雪先生和赵忱先生回避表决，全体独立董事同

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

报董事会审议。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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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人将回避表决。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和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 注册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街 9号 1201

4.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街 9号 1201

5. 法定代表人：曲德福

6. 注册资本：1,767,445万元

7. 成立日期：1985年 5月 28日

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10120XF

9.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区域内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金融、保险、证券

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电力、燃气、蒸汽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仓储业、旅游业、餐饮业、旅馆业、娱乐服务业、广告、租赁服务业的投资；高

新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房屋租赁；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整理；汽

车租赁、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泰达控股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历史沿革

泰达控股前身是成立于 1985 年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公司为天津市

市属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单位，对授权经营管理的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职能，并

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经过多年发展，公司投资经营范围涉及实业投资、

金融和公用事业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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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0,434,748.44

负债总额 33,911,402.87

净资产 16,523,345.58

-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9,249,783.17

利润总额 293,377.02

净利润 128,577.26

注：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四）关联关系说明

泰达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五）其他情况说明

1. 泰达控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本次支付担保费的交易对手方为泰达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企业，关联人基

本情况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合并列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

担保费率系参考市场价格并经双方经友好协商确定，符合国资担保相关制度要求，

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所属企业与泰达控股或其实际控制企业在合

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共同协商确定。具体内容以相关方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所属企业向泰达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企业支付担保费为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所需，有利于公司及所属企业融资业务的顺利进行；担保费的定价合理，关

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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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

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初至今，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

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410.89 万元，未超过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其余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十一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八次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及所属企

业向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企业支付担保费有利于公司及所属企业融资业务的

顺利进行；担保费的定价合理，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允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报董事

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

时）会议决议》

（二）《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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